
法律界：港法可懲「港獨」
公開主張者構成「煽動」罪 促請律政司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包括特區政府
的多方都曾警告，「港獨」違反國家憲法、香
港基本法及香港法例，但「港獨」分子仍然無
視法律。多名香港法律界人士昨日表明反對
「港獨」。有律師指出，「香港民族黨」舉行
成立記者會，將「港獨」主張向外公佈，已經
構成發表煽動文字，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
九條及第十條，律政司司長有責任提出檢控。
本身是大律師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批
評，有法律界中人以「剝花生」心態看「港
獨」，有的更以言論自由為「港獨」言行辯
護，認為他們有責任指出錯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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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法律界人士，包括香港律師會前會長林新強等昨日舉行記
者會，表明反對「港獨」。對於「港
獨」言行如何違反香港法例，律師莊
永燦表示，「香港民族黨」早前舉行
成立記者會，當時召集人陳浩天提到
「港獨」是「歷史必然進程」，將會
採取「多種手段」，達至建立「香港
共和國」，「脫離中國殖民暴政」。
他指，該記者會不是「茶餘飯後傾
偈」，而是向外發表，已是一種行
動，已經構成發表煽動文字，觸犯
《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及第十條。

律政司有足夠法律基礎檢控
他解釋，《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
提到，任何人發表煽動文字即屬犯
罪，而煽動文字是指具煽動意圖的文
字；第九條就提到，煽動意圖包括意
圖 激 起 對 中 央 政 府 的 離 叛
（disaffection）。他指，disaffection
在字典的意思是政治上的不滿、不忠
或背叛，若在政治上引起他人對中央
政府的不滿，就構成煽動意圖。
莊永燦認為，在明顯有條文處理
「港獨」言行下，律政司司長有責任
提出檢控，但當局至今仍未檢控「港
獨」分子，可能有很多考慮，包括考
慮檢控是否必然成功。他強調，煽動
文字或比武器更有殺傷力，如不早加

阻止就會形成雪球效應，尤其「香港
民族黨」之後再表明會向學生宣揚
「港獨」，想煽惑青年的人心。
大律師丁煌補充，《刑事罪行條

例》第十一條指，未經律政司司長書
面同意，不得就該條例第十條所訂罪
行提出檢控，反映律政司司長有法律
基礎提出檢控。

社團條例可阻非法組織註冊
無論是表明「港獨」的「香港民族
黨」、打「本土」旗號的「本土民主
前線」，還是主張「自決」的「香港
眾志」，都仍未註冊為社團或公司。
律師錢志庸指出，根據《社團條
例》，任何本地社團均須於成立後一
個月內申請註冊，如果當局覺得該社
團損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公共秩
序，或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有聯繫，就
不予批准註冊。
他續指，若社團不獲批准註冊，

且沒有在獲通知後30天內上訴，並
繼續以社團名義行事，即屬犯罪，
首次定罪可判罰款10,000元，再犯
就可判罰款25,000元及監禁3個月，
兼就首次定罪起每日罰款300元。
在公司註冊方面，如果公司註冊

處覺得公司名稱及成立宗旨有誤
導，如涉及「港獨」，就有權不予
批准註冊。

《刑事罪行條例》
第九條：

煽動意圖是指意圖激起對中央政府的離叛

第十條：
任何人發表煽動文字（即具煽動意圖的文
字），即屬犯罪，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
5,000元及監禁兩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3年

《社團條例》
第五條：
任何本地社團均須於其成立後一個月內，
向社團事務主任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

第五A條：
如社團事務主任合理地相信拒絕註冊該社
團或拒絕予其豁免註冊，是維護國家安全
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如該社團是政
治性團體，並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有聯繫，
社團事務主任在諮詢保安局局長後，可拒
絕任何社團註冊或拒絕予其豁免註冊

第五C條：
凡任何社團沒有註冊凡任何社團沒有註冊，，每名幹事或每名自每名幹事或每名自
稱或聲稱是幹事的人即屬犯罪稱或聲稱是幹事的人即屬犯罪，，一經循簡一經循簡
易程序定罪易程序定罪，，首次定罪可處罰款首次定罪可處罰款1010,,000000
元元，，再犯可處罰款再犯可處罰款2525,,000000元及監禁元及監禁33個個
月月，，就首次定罪起每日罰款就首次定罪起每日罰款30030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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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甘瑜）「港
獨」組織「熱血公民」(俗稱「熱狗」)宣佈成立
「熱血少年軍」，企圖以暑期夏令營之名荼
「獨」年輕人，課程內容不但要教授所謂正確的
香港歷史，更包括傳授「搏擊訓練」，訓練「勇
武抗爭」精神等，有鼓吹暴力之嫌。「熱血公民
首領」黃洋達聲稱，成立「熱血少年軍」為要抗
衡特區政府的「洗腦」計劃，讓年輕人可成為
「本土」公民，「守衛香港文化」云云。有教育
界人士直言，思想偏激者向年輕人做「訓練」
「好有問題」，也有家長批評「熱血少年軍」才
是「洗腦」。

招14歲至17歲30人 陳雲「洗腦」
黃洋達昨日在記者會上聲稱，「熱血少年軍」
第一期將於7月開始，計劃招收30名14歲至17
歲的年輕人報名參與。活動內容將由立法會議
員、「普羅政治學苑」召集人黃毓民及「城邦派
國師」陳雲去「教授」香港歷史和文化，黃洋達
則負責講辯論及論述能力。同時，學童也將參與
「搏擊訓練」，訓練「勇武抗爭」精神，由前

「英國陸軍」成員溫先生訓練野外求生。
黃洋達稱，「熱血少年軍」的綱領是「獨立之精

神 自由之思想」，成立「熱血少年軍」為要「抗
衡」特區政府的「洗腦」計劃。他聲言，年輕人將
逐漸忘卻香港文化，轉而接受「中國的扭曲價
值」，故成立「熱血少年軍」正是希望年輕人可藉
此得到「真確的香港文化價值」，建立「本土」的
歸屬感，以培養他們「守衛香港文化」的觀念，
「在青年階段，可培育到更多更多『本土』公民，
為香港『謀求福祉及更好的將來』。」

前英軍成員授徒 宣揚「勇武」
溫先生則自稱，他以往感到香港政局灰暗而離

開香港，輾轉下加入英軍，其後因違法「佔領」
行動而感到要「為香港做點事」，遂決定退役回
港。他聲言，今次協助「熱血少年軍」是希望可
為香港的下一代「灌輸正確的觀念」，以免他們
被「港共政權洗腦」。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批評，由思想偏激

者去教年輕人歷史，只會令學生接收激化和扭曲
的資訊，不能正確認識香港和祖國，所謂的「熱

血少年軍」「好有問題」，特別是陳雲之流鼓吹
要分裂國家領土，家長應該留意，不要讓子女參
加這類活動。
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奚炳松坦言，他對

有激進團體發起這類活動感到擔心，「他們說別
人洗腦，而其實他們現在鼓吹的，正正就是要向
年輕人洗腦。」所謂的「熱血少年軍」又要教學
生「勇武」、「本土」，難免令家長擔心有人藉
此向年輕人滲透一些不法訊息，令年輕人與家人
的關係變得更差。他希望特區政府或法律權威方
面亦可釐清這類做法是否違法，不能讓激進分子
步步進逼社會的底線。

「
港
獨
」言
行
可
能
觸
犯
香
港
法
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港獨」分子聲稱「中國對
香港沒有主權」，梁美芬昨日強調，從中國在國際上的做法及
香港基本法字眼來看，香港從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主權從沒
有離開過中國。她強調，所謂「自決」及修改香港基本法達至
「港獨」的做法，都不符合「一國兩制」、香港基本法、國際
法以至國家的歷史和文化。

中英談判港主權無爭議
梁美芬昨日表示，香港回歸前後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英

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期間，也沒有特別在主權方面爭議，而國
家已在1972年不承認有關香港的不平等條約，加上香港基本
法序言也清楚寫明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代表香港主權從
沒有離開過中國。
就激進「本土派」提出「民族自決」，她指，所謂「民族
自決」是就整個主權國家而言，香港本身並非一個民族，如果
要講「民族自決」就包括整個中國。針對有反對派中人發表
「內部自決」的「決議文」，她就指，「內部自決」也是「民
族自決」的一種，又因中國的政體是單一制，「內部」不是指
香港內部，而是整個中國的內部，而在國際法意義上，講「自
決」即是講獨立。

「港獨」絕非港前途選項
「熱血公民」等提出修改香港基本法以達至「港獨」，梁
美芬指出，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一五九條，香港基本法的修改不
可以和「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不能修改到挑戰
國家對香港的主權。
她強調，這些做法都是不符合「一國兩制」、香港基本
法、國際法以至國家的歷史和文化，而有關2047年後香港前
途的討論，可以圍繞香港實行的制度，但不能牽涉主權轉移，
「港獨」並不是選項，香港前途牽涉到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不
能單由香港決定。她認為如果「一國兩制」實行得好，就沒有
必要改變。
律師莊仲希補充，單一制國家只有一個中央政府、一部憲

法，地方政府的所有權力是由中央政府授權，例如香港的權力
由香港基本法建立，而香港基本法是全國性法律的一部分，並
由全國人大制定。他又指，如果所謂「自決」是在基本法範圍
內，如討論民生、經濟等就可以，但如果要決定香港的主權誰
屬、香港是否脫離中國，就由全國13億人民來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港獨」言行明顯違法，但仍有法
律界中人聲稱這是「言論自由」。
大律師馬恩國昨日指出，根據聯合
國公約，言論自由要顧及國家安
全，「港獨」分子絕不能以言論自
由作擋箭牌。
馬恩國昨日估計，如果「港獨」分
子被控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
及第十條，他們或會引用香港基本法
第二十七條、即言論自由的條文來辯
護，並指《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及
第十條違反香港基本法，但實際上兩
者並無抵觸。
他解釋，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七條，
是源自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十九條，當中提到人人
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但行使權利
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在法律上
會有限制，包括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
秩序。而《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及
第十條，正是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

梁美芬斥「剝花生」心態
梁美芬則慨嘆，有法律界中人仍在

以「剝花生」心態看「港獨」，對
香港將會很危險，希望法律界能統
一、清晰地將錯誤理解指出來，
「現在有年輕人拿着火把在房間亂
舞，仍未釀成火災，有些人在剝花
生，有些在看電視，有些在閒聊，這
是變相鼓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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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須顧國安

數年前，一句「看見國旗會不會感動」，
就已經被反對派打為「問題教材」，大力批
評這是「洗腦教育」。一時之間，校園內
有關國教的話題恍似說不得，到內地的交流
團亦被視為「洗腦團」。

時至今日，「熱血公民」找來鼓吹「港獨」、不被大學續約
的所謂學者，去教年輕人認識「真正的香港歷史和文化」、培
養他們的「勇武」、「本土」精神。這樣的行為，難到不危害
下一代？這樣的思想，難道不「洗腦」？當日說要「守護孩
子」、「關心教育」的「家長」到底又說了什麼？「熱血公
民」的激進舉動比比皆是，此時他們卻不擔心這類「教育」對
年輕人有影響了。

說到底，教育在香港是一個可以隨意政治化的議題︰教你認
識祖國的，反對派就處處「雞蛋裡挑骨頭」；教你「勇武」反
抗政府的，他們就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種雙重標準，
就是教育議題一再被政治化的證據。

不過，社會上除了反對派的吵鬧，也有建制派的力量，也有真
正關心教育、關心下一代的家長，會去對這種對社會底線步步進
逼的荒唐舉動大聲說不、對這種渾水摸魚的危險思維予以制止。
政府方面亦須明言制止鼓吹「港獨」思想的行為，為年輕人設下
一道防護罩，並維護教育的一片淨土。 ■記者 甘瑜

「「熱狗熱狗」」組少年軍組少年軍 荼荼「「獨獨」」稚子稚子 昔「反洗腦」今睇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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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組織「熱血公民」宣佈成立「熱血少
年軍」。 網上圖片

■■梁美芬梁美芬、、林新強林新強、、馬馬
恩國恩國、、鄺家賢鄺家賢、、錢志錢志
庸庸、、丁煌等十多名法律丁煌等十多名法律
界人士召開記者會界人士召開記者會，，指指
出煽動出煽動「「港獨港獨」」已觸犯已觸犯
本港法律本港法律，，促請律政司促請律政司
提出檢控提出檢控。。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